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井陉县 2022 年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

设施建设项目验收报告

井陉县杏花岭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

验收项目： 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项目

验收类别： 第三方受托验收

验收日期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

河北鑫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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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 意 事 项

1、 报告无验收单位公章无效。

2、 复制报告未重新加盖验收单位公章无效。

3、 报告涂改无效。

4、 对验收报告若有异议，应于收到报告起十五日内向验收

单位提出书面意见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5、 一般情况，实地检验仅对取样区域负责。验收报告有效

期一年。

6、 电子版表格数据由河北鑫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保存，保

存期限为五年。

7、 本报告复印件应由河北鑫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提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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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鑫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我公司）根据

《2022 年河北省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项目补助方

案》、《河北省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项目验收参考方

案》、《2022 年井陉县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项目实施

方案》等文件要求，对井陉县杏花岭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承

担的“井陉县 2022 年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项目”

进行了核查验收。

一、项目实施情况

项目名称：2022 年井陉县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

设项目

建设单位： 井陉县杏花岭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

法定代表人：刘永峰

项目地址：井陉县吴家窑乡石佛村

设计单位：河北康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
施工单位：河北康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、阜城县朝辉

建筑安装工程队

建设内容：建设高温冷藏库一座

二、核查验收情况

1、资料收集

2023 年 12 月 22 日，我公司安排验收人员张浩对项目承

担单位井陉县杏花岭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的项目验收申请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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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项证明材料、建设主体资格证明材料、土地性质证明材料、

项目建设方案、设计单位资料（图纸）、项目施工单位资料

（合同）、竣工报告、设备清单;项目竣工自验报告、设备运

行报告及试运行佐证照片、设备说明书、合格证；审计报告、

银行流水或转账凭证、正式发票等资料进行了收集整理，并

归档了加盖公章的资料复印件。

2、现场踏勘

2023 年 11 月 28 日，我公司安排验收人员张浩高标准、

严要求的对井陉县杏花岭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冷库建设

情况进行了现场踏勘，现场核查了冷藏库的库容，4 台风冷

冷凝器、8 台空气冷却器、4 个保温门、4 套消防设施、抽检

了冷藏库聚氨酯板材厚度，验收过程中验收人员实时记录了

验收信息、采集了验收照片。

3、专项审计

2023 年 12 月 21 日，井陉县杏花岭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

委托河北尚乘会计师事务所对井陉县杏花岭生态农业专业

合作社在项目实施期间的资金管理台账以及资金往来进行

了专项审计，出具了专项审计报告，审定金额为 3400000 元。

4、组织验收

2023 年 12 月 23 日，我公司组织相关行业专家组成验收

小组，对井陉县杏花岭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承担的“井陉县

2022 年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项目”进行了全面验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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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收工作通过核实建设内容、审阅验收资料、查验项目资金

等环节对项目进行了全面评估，验收小组一致认为通过验收。

二、验收结论

河北鑫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严格按照《2022 年河北省农

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项目补助方案》、《河北省农产

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项目验收参考方案》、《2022 年井

陉县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项目实施方案》等文件要

求，对井陉县杏花岭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承担的“井陉县

2022 年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项目”所有文件进行了

收集、归档，对项目建设情况进行了现场踏勘，组织验收小

组审阅了验收资料，核实了建设内容。验收认定井陉县杏花

岭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承担的“井陉县 2022 年农产品产地

冷藏保鲜设施建设项目”完成了项目规定的建设任务，验收

合格。补助资金为 1000000 元。（详见附件 1）

河北鑫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

2023 年 12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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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井陉县杏花岭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补贴汇总

项目 实施内容
库容

（m³）

补贴上限

（元）

投资金额

(元）

总投资 30%金额

（元）

指导总价金额

（元）

指导总价补助

（元）

验收确认补助金

额

（元）

新建冷库 新建 6309.13 1000000 3400000 1020000 / / 1000000

合计 / / / / / / 1000000


